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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入法，目的矛盾、經費龐大！ 

教育部於 4/23 假嘉義市北興國中辦理「教師評鑑制度規畫說明會」（雲嘉南場），臺南市教育

產業工會與臺南市教師會共七人出席，表達教師組織對教師評鑑入法之看法！以下是臺南市教育產

業工會許又仁理事長之發言。 

 

      首先表明，我反對教師法增訂十七條之一～即教師評鑑入法、反對草案內容規劃的全面性及強

制性教師評鑑、更反對全家盟與全國校長協會教師評鑑綁考績的主張。但我贊成現行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做法，更期待教育部能在推動「學習共同體」多所著力，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深化與

普及率。 

 

    在少子化結構下，社會大眾對於中小學之教學品質有高度期待是必然的現像。在此前提，教育

部更不應於未有任何經費需求評估與配套不足的情況下，將教師評鑑入法且採取全面性及強制性的

做法。單從評鑑目的性與經費需求就有足夠的反對理由，分述如下: 

一、從評鑑目的性來看: 

     教部提出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制度規劃(草案)，希冀經由教師評鑑之推動，促進教師

專業發展，提升教學品質，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優質評鑑文化，建立教師專業典範。大家從事

教育工作，很清楚「觸發學生學習動機，才能讓學生有效學習」。同樣的，教師的專業成長需求，

亦應該是來自對教學不足省思的自動觸發。 

反思教師法增訂十七條之一即評鑑入法採取的是強制性與全面性做法，希求速效以達目的，但

在人性使然下強制性評鑑會造成資料刻意堆疊累積甚至作假，受評人與評鑑人在高度壓力與時間緊

縮下，難免流於型式。另，現職教師是在師培、教檢、教甄過程而取得教職，換言之是通過高門檻

檢驗才得於入行，本職學能應俱佳，剩下的重點就在教育熱誠與良知，將之視為毒澱粉般的採行全

面性評鑑加以檢驗，有此必要嗎？若再以績效觀點，期待以評鑑綁考績而為了找出不適任教師，怎

不回頭溯源去檢驗師培機構的效能？怎會再提供機會去建構教育行政高位與教育學術的威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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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入法、強制全面性評鑑、評鑑綁考績這些做法無法形塑優質評鑑文化，打擊的是教育熱情與良

知，傷害的是學生學習成效。 

 

二、從經費需求來看: 

     草案內容規劃從中央到學校應組共三級評鑑推動會，從中央到地方應設共二級教專專責單位，

中央與地方皆應培訓評鑑人員，應培訓教學輔導教師，應建立救濟制度……等等，這些措施所須經

費就很龐大。另，草案內容規劃評鑑頻度每四年一次，時程規劃每年十月十五日前完成評鑑作業安

排，十一月至隔年四月間辦理。以南市近 1 萬教師為例，每年 2500 位教師須接受評鑑，每年須 5000

位教師須擔任評鑑人員這是基本人力需求。再說，評鑑是以教學觀察及教學檔案為主體，安排教師

評鑑的入室觀察調代課就需額外人事費用。每位受評教師均需建立教學檔案，而評鑑人須建立教學

觀察表、撰寫教學檔案評量表、撰寫綜合報告表，另，這些資訊評鑑人應負保密義務。這是多大規

模的人力物力耗費，教育部沒有任何經費評估，而是僅說明評鑑入法就會有經費到位，難道不會造

成教育資源的排擠與虛耗？ 

 

     教師直接面對學生，是決定教學品質的關鍵人物，教師專業成長也非只有教師評鑑一途可行，

「學習共同體」所倡導的公開觀課著重學生學習效能，不但可化解教師對教師評鑑績效制度的疑

慮，更能促進學生學習成就。教師擔心的是耗費巨大人力物力的教師評鑑流於形式，更擔心師師相

護這樣的汚名化再次上演。規劃報告提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成敗關鍵在「高素質的良師」，從

實戰概念來看一場戰役的勝利，牽涉戰略、戰術、戰技層次，重奌在戰略方向制定的正確性，怎會

是追究基層士兵戰技層次的責任。是以，教師評鑑若是在本質上採取的是形成性評鑑，那麼教師法

增訂十七條之一即教師評鑑入法就無此必要。 


